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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6月25日，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书面形式发出《关于召开七届十

七次监事会的通知》，并以邮件、直接呈送等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2021年7月1日，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5人，监事会主席

辜洪武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了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实施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关于全资子公司实施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全资子公司实施本次员工股权激励方案符合公司

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亦不会侵害公司及股东的利

益。

特此公告。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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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实施员工股权激励计

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创光电” 或“公司” ）全资子公司江西联创特种微电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微电子” ）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

司中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骨干以及公司认为应当激励的对公司经营业绩和未来发展有直接影响的其他员工的

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推动特微电子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充分

保障股东利益的前提下，按照收益与贡献对等的原则，拟实施股权激励。

一、 股权激励计划的概述

（一）基本情况概述

特微电子本次员工股权激励方案授予的激励对象合计16人， 由公司转让其持有的特微电子35%股权至持

股平台， 激励对象通过持股平台间接持有特微电子的股权。 本次员工股权激励方案将采用股权转让的方式实

施，股权转让价格不得低于特微电子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所有者权益，以2020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的评

估值为准。 截止2020年12月31日，特微电子经审计的所有者权益为4,448.62万元。 经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0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对特微电子100%所有者权益进行评估，评估值为4,460.00万元。 同时，经各方协商

一致，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将通过持股平台以1,561.00万元的价格从联创光电受让特微电子35.00%的股权。

激励对象成立的持股平台应在与联创光电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10个工作日内，向联创光电支付股权转让款

的30%，剩余70%的股权转让款，应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四年内付清。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持股平台将持

有特微电子35.00%的股权，联创光电将持有特微电子65.00%的股权。

（二）审议决策情况

公司于2021年7月1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实施员工股权

激励计划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的批准权限在公司董事会审

批权限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股权激励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实施主体

1、 特微电子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江西联创特种微电子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罗家镇七四六厂内

（4）注册资本：1,600.00万元人民币

（5）法人代表:�李中煜

（6）成立日期：2008年03月18日

（7）经营范围：半导体微电子相关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光电一体化产品的设计、研发

和生产、销售；电磁兼容与防雷防静电的设计施工与产品销售；雷达、导航及天线系统、计算机及网络软硬件开

发销售，信息化系统集成，自动化控制系统、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电子智能化系统、应急指挥调度通信系统、射频

识别应用系统、智能卡系统、收费系统、电子声像工程及AR、VR技术开发；数据中心、机房工程设计施工，航空

设备配套产品及其他电子系统工程及相关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施工及技术服务；进出口贸易。（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3、 特微电子评估情况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以2020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特微电子100%所有者

权益进行评估，评估值为4,460.00万元。

4、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427.58 4,986.33

负债总额 400.46 537.71

净资产 4,027.12 4,448.62

营业收入 2,024.22 2,905.49

净利润 214.42 621.50

（二）激励计划股权来源、价格及付款期限

1、股权来源：由股东联创光电转让其持有的特微电子35.00%股权至持股平台。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特微电

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1 联创光电 1,040 65.00%

2 持股平台 560 35.00%

3 小计 1,600 100.00%

2、股权额度：激励计划股权占特微电子总股本的35.00%，即对应特微电子560.00万元注册资本。

3、付款期限：持股平台应在与联创光电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10个工作日内，向联创光电支付股权转让

款的30.00%，剩余70.00%的股权转让款，应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四年内付清。

（三）转让价格及定价原则

股权转让价格不得低于特微电子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所有者权益，以2020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的评

估值为准。

截止2020年12月31日，特微电子经审计的所有者权益为4,448.62万元。经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20年

12月31日为基准日，对特微电子100%所有者权益进行评估，评估值为4,460.00万元，从而确定本次激励计划授

予特微电子35%的股权转让价格为1,561.00万元。

（四）业绩考核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业绩考核期为三年，即2021年、2022年、2023年。每年营业收入、净利润需双达标。执行董

事具有本激励计划的执行权，根据特微电子年度审计报告认定考核达成情况。

在考核期内，特微电子应以2020年为基数，保持每年营业收入、净利润均不低于10%的增长率，具体如下：

考核年度 业绩考核目标

2021年 以2020年为基数，【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增长率均不低于10%】

2022年 以2020年为基数，【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增长率均不低于20%】

2023年 以2020年为基数，【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增长率均不低于30%】

（五）实施办法

1.在考核期内，若特微电子达成当年业绩考核要求，且激励对象及持股平台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则

激励计划股权份额当年可按认缴比例享受公司现金分红；若未能达成当年业绩考核要求，则当年按照激励对象

已实缴比例享受公司现金分红。

2.�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四年内，持股平台需向联创光电缴纳剩余70%的股权转让款。 期间所获现金

分红款须全部用来缴纳股权转让款，直至实缴完毕，方可提取；若分红不足以缴付股权转让款，由激励对象个人

补缴；若到期未能完成足额实缴，则未实缴部分股权视同归属联创光电或其指定方所有。

3.在业绩考核期内，特微电子每年经营所得可分配利润优先用于股东现金分红，具体分配方案以特微电子

年度股东会决议为准。

三、本次股权激励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 本次股权激励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联创光电全资子公司特微电子本次实施员工股权激励系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

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核心骨干以及公司认为应当激励的对公司经营业绩和未来发展

有直接影响的其他员工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推动特微电

子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充分保障股东利益的前提下，按照收益与贡献对等的原则施行。 本次全资子公司实施的

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联创光电公司高管、控股股东、实控人或其他关联方。

（二） 本次股权激励存在以下风险

1、被激励对象未及时缴纳投资款或其他原因导致其方案实施进度缓慢或无法实施的风险；

2、由于所处行业或其他外部环境原因导致特微电子业务开展不顺利，股权激励效果未达预期的风险。

四、相关审核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特微电子实施本次员工股权激励方案有利于充分调动特微电子经营管理

层及核心人员的积极性,稳定和吸引人才,完善对员工的激励制度。 因此，我们同意《关于全资子公司实施员工

股权激励计划的议案》。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关于全资子公司实施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全资子公司实施本次员工股权激励方案符合公司

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亦不会侵害公司及股东的利

益。

五、备查文件

1、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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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6月25日，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书面形式发出《关于召开七届二

十六次董事会的通知》，并以邮件、直接呈送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监事、高管。

2021年7月1日，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本次董事

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有效人数。 会议由董事长曾智斌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管

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了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实施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全资子公司江西联创特种微电子有限公司为了进一步建立、 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 吸引和留住优秀人

才，充分调动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核心骨干以及公司认为应当激励的对公司经营业绩和未来发展有直接影响

的其他员工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推动特微电子实现跨越

式发展，在充分保障股东利益的前提下，按照收益与贡献对等的原则，拟实施股权激励。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的批准权限在公司董事会审

批权限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已经对本议案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实施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了满足全资子公司特微电子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确保其持续稳健发展，

特微电子拟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4,5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有效期1年。公司拟为其向上述申请的银行综合

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担保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有管控权，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被担保方

为公司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为其提供的

担保未发生过逾期情形。 本次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已经对本议案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此公告。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七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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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

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江西联创特种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微电子”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为特微电子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4,500.00万元。 截至

公告日，不包含本次担保，已实际为特微电子提供的担保余额为0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有。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了满足全资子公司特微电子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确保其持续稳健发展，

特微电子拟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4,5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有效期1年。 公司拟为其向银行申请综合授

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1年7月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

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事项进行了审查，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法律规定，本次担保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生效，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联创特种微电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中煜

成立时间：2008年3月18日

注册资本：1,600万元

注册地：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罗家镇七四六厂内

经营范围：半导体微电子相关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光电一体化产品的设计、研发和生

产、销售；电磁兼容与防雷防静电的设计施工与产品销售；雷达、导航及天线系统、计算机及网络软硬件开发销

售，信息化系统集成，自动化控制系统、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电子智能化系统、应急指挥调度通信系统、射频识别

应用系统、智能卡系统、收费系统、电子声像工程及AR、VR技术开发；数据中心、机房工程设计施工，航空设备

配套产品及其他电子系统工程及相关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施工及技术服务；进出口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股比例：直接持股100%。

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5,046.85 4,986.33

负债总额 481.11 537.7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流动负债总额 466.88 523.48

净资产 4,565.74 4,448.62

营业收入 489.20 2,905.49

净利润 117.12 621.50

三、对外担保的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上述计划担保金额仅为公司拟提供的担保额度，上述担保尚需银行或相

关机构审核同意，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特微电子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确保

其持续稳健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被担保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有管控权，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

被担保方为公司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为

其提供的担保未发生过逾期情形。 本次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43,5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3.23%；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1,583.1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6.56%，除前述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及逾期对

外担保的情况。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经查阅，本次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拟为其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事宜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担保风险可控。 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目录

1、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

603912

证券简称：佳力图 公告编号：

2021-080

转债代码：

113597

转债简称：佳力转债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季度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转股情况：佳力转债自2021年4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期间，转股的金额为122,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

份数量为5,205股， 占佳力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24%。 截至2021年6月30日， 累计已有140,

000元佳力转债转换为公司股份， 累计转股股数为5,962股， 占佳力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27%。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1年6月30日，“佳力转债” 尚未转股金额为299,860,000元，占可转债发行

总量的99.9533%。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326号）核准，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年7月30日公开发行了30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0,000.00万元，发行期限6

年。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270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3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

2020年8月21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佳力转债” ，债券代码“113597” 。

（三）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及《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佳力转债”自2021年2月5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佳力转债”的初始转

股价格为23.40元/股，当前转股价格为23.15元/股。

公司于2021年5月10日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公司2020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2.5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实施的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6月22日，现金红利发放日为2021年6月23日。

根据《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 佳力转债的转股价格由23.40元/股调整为23.15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日为2021年6月23日。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佳力转债”转股期为2021年2月5日至2026年7月29日。

（二）佳力转债自2021年4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期间，累计有122,000元转换成公司股份，因转股形成的

股份数量为5,205股，占佳力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24%。 截至2021年6月30日，累计已有140,

000元佳力转债转换为公司股份， 累计转股股数为5,962股， 占佳力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27%。

（三） 截至2021年6月30日， 尚未转股的佳力转债金额为299,860,000元， 占佳力转债发行总量的

99.9533%。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1年3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1年6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194,580 - 27,540（详见注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12,717,457 5,205 216,889,702（详见注1）

总股本 216,912,037 5,205 216,917,242

注1：《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4,167,040股限制性股票于2021年5月10日解锁并上市流通，公

司总股本216,912,037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4,194,58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12,717,457股，变更为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27,54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16,884,497股。

四、其他

联系部门：证券部

咨询电话：025-84916610

联系邮箱：board@canatal.com.cn

特此公告。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日

股票代码：

002728

股票简称：特一药业 公告编号：

2021-037

债券代码：

128025

债券简称：特一转债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特一转债（债券代码：128025）转股期为2018年6月12日至2023年12月6日；目前转股价格为

14.05元/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特

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1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转

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2004号” 文核准，公司于2017年12月6日公开发行了354万张

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54亿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7]【831】号” 文同意，公司3.54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7年12月28日起

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特一转债” ，债券代码“128025” 。

根据相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2018年6月

12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20.20元/股。

2018年4月20日，因公司实施以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5.00元（含税）的权益分派。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决议及中国证监会相应的规定和要求，特一转债的转股价格从2018年4

月20日起，由原来的20.20元/股调整为19.70元/股。

因公司股价出现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满足“特

一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条件，自2018年7月30日起，“特一转债” 转股价格由原来的19.70元/股向下修正

为16.10元/股。

2019年3月29日，因公司实施以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6.50元（含税）的权益分派。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决议及中国证监会相应的规定和要求，特一转债的转股价格从2019年3

月29日起，由原来的16.10元/股调整为15.45元/股。

2020年4月28日，因公司实施以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7.50元（含税）的权益分派。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决议及中国证监会相应的规定和要求，特一转债的转股价格从2020年4

月28日起，由原来的15.45元/股调整为14.70元/股。

2021年6月3日，因公司实施以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6.50元（含税）的权益分派。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决议及中国证监会相应的规定和要求，特一转债的转股价格从2021年6

月3日起，由原来的14.70元/股调整为14.05元/股。

二、特一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特一转债尚有298,044,300元挂牌交易。 2021年第二季度，特一转债因转股减少1,

012,000元，转股数量为69,590股，剩余可转债余额为298,044,300元。

公司2021年第二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

售条件股

份

76,417,500 37.55 0 0 0 0 0 76,417,500 37.54

高管锁定

股

76,417,500 37.55 0 0 0 0 0 76,417,500 37.54

二、无限

售条件股

份

127,100,

349

62.45 0 0 0 69,590 69,590 127,169,939 62.46

三、股份

总数

203,517,

849

100.00 0 0 0 69,590 69,590 203,587,439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联系以下部门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咨询电话：0750-5627588

传真：0750-5627000

四、备查文件

1、 截至2021年6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特一药业 《发行人股本结构

表》；

2、 截至2021年6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特一转债 《发行人股本结构

表》。

特此公告。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2日

证券代码：

605168

证券简称：三人行 公告编号：

2021-047

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部分董监高及

部分核心员工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基本情况：公司实际控制人钱俊冬、崔蕾及钱俊冬控制的公司控股股东青岛多多行投资有限公

司（系原西安多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迁址及名称变更）及部分董监高、部分核心员工计划于2021年4月23日起6

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增持金额合计不低于人民币4,280万元，合计不超过人民

币10,660万元。 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 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逐步实施增持计

划。

●相关风险提示：本次股份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变化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无法达到预

期的风险。 如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增持计划实施情况：截至2021年7月1日，本次增持计划的全体增持主体的增持金额均已超过其增持计划

下限金额的50%，其中，实际控制人钱俊冬先生、崔蕾女士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控股股东青岛多多行投资有限公

司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57,520股，增持金额为4,720.09万元，占其增持计划金额下限的118.00%；董事、副总经理

王川先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0,500股，增持金额为134.68万元，占其增持计划金额下限的134.68%；董事、副总

经理张昊先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5,100股，增持金额为70.50万元，占其增持计划金额下限的140.99%；监事会主

席代秀菊女士累计增持公司股份800股，增持金额为11.80万元，占其增持计划金额下限的118.02%；监事王蕾女

士累计增持公司股份900股，增持金额为13.29万元，占其增持计划金额下限的132.87%；财务总监陈胜先生累计

增持公司股份2,500股，增持金额为30.47万元，占其增持计划金额下限的101.56%；董事会秘书李达先生累计增

持公司股份2,400股，增持金额为30.27万元，占其增持计划金额下限的60.53%；总经理助理叶生根先生累计增

持公司股份2,500股，增持金额为31.36万元，占其增持计划金额下限的104.52%。 截至2021年7月1日，全体增持

主体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合计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82,22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5486%，增持金额为5,042.45万元，合计增持金额占本次增持计划合计金额下限的117.81%。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

1、公司实际控制人：钱俊冬先生、崔蕾女士；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钱俊冬控制的青岛多多行投资有限公司；

3、公司部分董监高：董事长、总经理钱俊冬先生；董事、副总经理王川先生；董事、副总经理张昊先生；监事会

主席代秀菊女士；监事王蕾女士；财务总监陈胜先生；董事会秘书李达先生；

4、部分核心员工：总经理助理叶生根先生。

（二）实施本次增持计划前增持主体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

序

号

增持主体名称 与公司关系

增持前

直 接 持 股 数 量

（股）

直接持股比例

（%）

间接持股数量

（股）

间接持股比例

（%）

1

青岛多多行投资

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18,316,112 26.2869 0 0.0000

2 钱俊冬

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

总经理

8,425,500 12.0921 12,907,861 18.5251

3 崔 蕾 实际控制人 3,340,400 4.7941 8,169,051 11.7240

4 王川 董事、副总经理 420,000 0.6028 1,820,000 2.6120

5 张昊 董事、副总经理 0 0.0000 518,000 0.7434

6 代秀菊 监事会主席 0 0.0000 150,000 0.2153

7 王蕾 监事 0 0.0000 245,000 0.3516

8 陈胜 财务总监 0 0.0000 518,000 0.7434

9 李达 董事会秘书 0 0.0000 518,000 0.7434

10 叶生根 总经理助理 0 0.0000 245,000 0.3516

合计 30,502,012 43.7759 25,090,912 36.0098

备注：增持前，增持主体控股股东青岛多多行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共计持有公司38,740,312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5.5992%。

（三）增持主体在本次公告之前十二个月内未披露增持计划。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增持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及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同时提升投资者信心，维护中小投资

者利益和资本市场稳定，以更好地支持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二）增持股份的种类

公司无限售流通A股股份。

（三）增持股份的金额

序号 增持主体名称 与公司关系

拟增持金额区间（万元）

不低于 不超过

1

钱俊冬、崔蕾、青岛多多行投

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控股股东

4,000 10,000

2 王川 董事、副总经理 100 300

3 张昊 董事、副总经理 50 100

4 李达 董事会秘书 50 100

5 陈胜 财务总监 30 60

6 叶生根 总经理助理 30 60

7 代秀菊 监事会主席 10 20

8 王蕾 监事 10 20

合计 4,280 10,660

（四）增持股份的价格

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五）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

自2021年4月23日起未来6个月内（即2021年4月23日至2021年10月22日）。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票

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六）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

1、本次增持计划首次增持资金来源为：增持主体合法自筹资金；

2、后续增持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增持主体合法自筹资金；若通过资产管理计划或信托计划等实施增持的，将

根据相应产品的设立情况进行相关信息的补充披露。

（七）增持方式

由增持主体直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增持本公

司股票。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股份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变化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四、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截至2021年7月1日， 本次增持计划的全体增持主体的增持金额均已超过其增持计划下限金额的50%，其

中，实际控制人钱俊冬先生、崔蕾女士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控股股东青岛多多行投资有限公司累计增持公司股

份357,520股，增持金额为4,720.09万元，占其增持计划金额下限的118.00%；董事、副总经理王川先生累计增持

公司股份10,500股，增持金额为134.68万元，占其增持计划金额下限的134.68%；董事、副总经理张昊先生累计

增持公司股份5,100股，增持金额为70.50万元，占其增持计划金额下限的140.99%；监事会主席代秀菊女士累计

增持公司股份800股，增持金额为11.80万元，占其增持计划金额下限的118.02%；监事王蕾女士累计增持公司股

份900股，增持金额为13.29万元，占其增持计划金额下限的132.87%；财务总监陈胜先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2,

500股，增持金额为30.47万元，占其增持计划金额下限的101.56%；董事会秘书李达先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2,

400股，增持金额为30.27万元，占其增持计划金额下限的60.53%；总经理助理叶生根先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2,

500股，增持金额为31.36万元，占其增持计划金额下限的104.52%。 截至2021年7月1日，全体增持主体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合计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82,2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486%，增持金额为

5,042.45万元，合计增持金额占本次增持计划合计金额下限的117.81%。 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增持主体名

称

与公司关系

增持股份

数量

（股）

增持金额

（万元）

增持后

直接持股数

量（股）

直接持股比

例（%）

间接持股数

量（股）

间接持股比

例（%）

1

青岛多多行

投资有限公

司

控股股东 279,420 3,518.76 18,595,532 26.6879 0 0.0000

2 钱俊冬

实际控制人、董事

长、总经理

78,100 1,201.33 8,425,500 12.0921 13,181,555 18.9179

3 崔蕾 实际控制人 0 0.00 3,340,400 4.7941 8,252,877 11.8443

4 王 川 董事、副总经理 10,500 134.68 430,500 0.6178 1,820,000 2.6120

5 张 昊 董事、副总经理 5,100 70.50 5,100 0.0073 518,000 0.7434

6 代秀菊 监事会主席 800 11.80 800 0.0011 150,000 0.2153

7 王 蕾 监事 900 13.29 900 0.0013 245,000 0.3516

8 陈 胜 财务总监 2,500 30.47 2,500 0.0036 518,000 0.7434

9 李 达 董事会秘书 2,400 30.27 2,400 0.0034 518,000 0.7434

10 叶生根 总经理助理 2,500 31.36 2,500 0.0036 245,000 0.3516

合计 382,220 5,042.45 30,806,132 44.2123 25,448,432 36.5230

注：上述部分数据存在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备注：增持后，增持主体控股股东青岛多多行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共计持有公司39,097,832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6.1123%。

公司实际控制人钱俊冬以合法自筹资金认购了私募基金产品新动力大运量化FOF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

全部基金份额，2021年6月30日，钱俊冬、崔蕾与私募基金产品新动力大运量化FOF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

简称“丙方” ）及其管理人杭州华软新动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协

议约定：钱俊冬认购完成后，通过丙方在二级市场购买三人行股份，从而实现钱俊冬对三人行股份的增持。乙方、

丙方同意在三人行各事项上与钱俊冬的意思表示保持一致； 各方同意丙方就行使股东权利时的股东表决权、召

集权、提案权、提名权等作为上市公司股东所有权利不可撤销地全权委托钱俊冬行使。丙方应遵守法律法规关于

一致行动人义务的规定， 且均有义务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或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的要求限制转让持有的三人

行股份，和/或作出相关承诺；如丙方持有的三人行股份发生变动，丙方仍应就其变更后所持全部三人行股份遵

守本协议约定。

2021年6月30日-2021年7月1日， 新动力大运量化FOF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二级市场累计购买了三

人行股份78,100股，累计成交金额1,201.33万元，根据上述《一致行动协议》的约定内容，即钱俊冬实现增持三

人行股份78,100股，增持金额1,201.33万元。

五、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参与本次增持计划的增持主体承诺：增持公司股份将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在股份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

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四）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日

证券代码：

002224

证券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

2021-048

债券代码：

128039

债券简称：三力转债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第二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2224� � � �证券简称：三力士

债券代码：128039债券简称：三力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5.79元/股

转股时间：2018年12月14日至2024年6月7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三

力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现将2021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

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285号” 文核准，公司于2018年6月8日公开发行了620万张可

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62,000万元。

经深交所“深证上[2018]293号” 文同意，公司62,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8年6月29日起在深交所挂

牌交易，债券简称“三力转债” ，债券代码“128039” 。

根据相关法规和《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

转债自2018年12月14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三力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7.38元/股。

2018年7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

格的议案》，并提请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018年8月10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 三力转债的转股价格由7.38元/股调整为5.84元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18年8月13日起生效。

2019年6月4日，公司实施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根据《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三力转债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

等情况，应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三力转债转股价格由5.84元/股调整为5.8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19年

6月4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2020年7月24日，公司实施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根据《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三力转债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

利等情况，应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三力转债转股价格由5.83元/股调整为5.81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0

年7月24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2021年6月22日，公司实施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根据《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三力转债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

利等情况，应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三力转债转股价格由5.81元/股调整为5.7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

年6月22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二、三力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1年第二季度，三力转债因转股减少1,000元（10张），转股数量为172股。 截至2021年6月30日，剩余可

转债余额为202,541,900元（2,025,419张）。

2021年第二季度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发行新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

流通股

186,989,

580.00

25.63%

186,989,

580.00

25.63%

高管锁定股

186,989,

580.00

25.63%

186,989,

580.00

25.63%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42,580,

476.00

74.37% 172.00 172.00

542,580,

648.00

74.37%

三、总股本

729,570,

056.00

100.00

%

172.00 172.00

729,570,

228.00

100.00

%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证券事务部投资者联系电话0575-84313688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发行人股本结构表》（三力士）、《发行人股本结构

表》（三力转债）。

特此公告。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2863

证券简称： 今飞凯达 公告编号：

2021-047

债券代码：

128056

债券简称： 今飞转债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今飞转债（债券代码：128056）转股期为2019年9月6日至2025年2月28日，截至目前，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6.70元/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浙

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1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

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2191号文”核准，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

2月28日公开发行了368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68亿元人民币。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实行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

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下向机构投资者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圳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 ）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 对认购金额不足3.68亿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19]119�号” 文同意，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3.68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9年3月22日

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今飞转债” ，债券代码“128056”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6.80元/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

易均价和前1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

因公司实施了2018年度权益分派：以总股本376,55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18元人民币现

金，“今飞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6.78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19年5月23日生效。

因公司实施了2019年度权益分派：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376,574,58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0.16元人民币现金，“今飞转债” 的转股价格调整为6.76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0年4月29日生

效。

因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93,312,582股，相关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手续，本次新增股份于2020年12月1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价格为6.43元

/股。“今飞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6.7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0年12月15日生效。

因公司实施了2020年度权益分派：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13元人

民币现金，“今飞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6.6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7月5日生效。

二、今飞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1年第二季度，“今飞转债” 因转股减少80张（因转股减少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金额为8,000元），转股数

量为1192股。 截至2021年6月30日,剩余可转债张数为1,722,875张（剩余可转换公司债券金额为172,287,500

元）,未转换比例为46.82%。

公司2021年第二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变动前

（2021年第一季度末）

本次增减股数变

动（+、-）

本次变动后

（2021年第二季度末）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 93,312,582 18.71 -93,312,582 0.00 0.00

高管锁定股 0.00 0.00 0.00 0.00 0.00

首发后限售股 93,312,582 18.71 -93,312,582 0.00 0.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05,499,286 81.29 93,313,774 498,813,060 100.00

三、总股 498,811,868 100.00 1,192 498,813,060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投资者热线电话0579-82239001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截至2021年6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今飞凯达” 股本结构表（按股

份性质统计）；

2、截至2021年6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今飞转债” 股本结构表（按股

份性质统计）。

特此公告。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1日

证券代码：

603667

证券简称：五洲新春 公告编号：

2021-057

转债代码：

113568

转债简称：新春转债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新春转债自2021年4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期间，转股金额为6,00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

数量为682股， 占可转债转股前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2%。 截止2021年6月30日，累计已有81,000.00元新春转债转换为公司股份，累计转股股数为9,087股，占

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31%。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止2021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新春转债金额为329,919,000.00元，占新春转债发

行总量的比例为99.9755%。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568号核准，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6日公开发行33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3,000万元。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2020﹞82号自律监管决定书同意，公司33,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2020年

4月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新春转债” ，债券代码“113568” 。

（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及《五洲新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的规定。 公司本次发行的“新春转债”自2020年9月14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转股价格为8.75元/股（因公

司2019年度权益分派，转股价格由9.08元/股调整为8.91元/股，调整后转股价格自2020年6月16日（除息日）起

生效， 因公司2020年度权益分派， 转股价格由8.91元/股调整为8.75元/股， 调整后转股价格自2021年6月15日

（除息日）起生效。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新春转债自2021年4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期间，转股金额为6,00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682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2%。 截止2021年6月30日，累计已有81,000.00元新春转债

转换为公司股份，累计转股股数为9,087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31%。

（二）截止2021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新春转债金额为329,919,000.00元，占新春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99.9755%。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1年3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1年6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9,204,683 0 29,204,683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63,128,405 682 263,129,087

总股本 292,333,088 682 292,333,770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0575-86339263

传真：0575-86026169

特此公告。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日

证券代码：

603667

证券简称：五洲新春 公告编号：

2021-056

转债代码：

113568

转债简称：新春转债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至6月30日，获得各

项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及税收返还资金共计人民币7,294,450.48元（数据未经审计），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55%。

截止本公告日，上述补助资金已全部到账，具体情况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内容 获得时间 补助金额 类型 收款单位 补助依据

企业以工代训补贴 2021/1/6 406,000.00

与收益相

关

浙江五洲新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人社（2020）61

号

2018年度高校毕业生集聚示

范企业补助

2021/2/25 500,000.00

与收益相

关

浙江五洲新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人社发（2018）178

号

省级工业新产品等项目财政

补助

2021/2/26 10,000.00

与收益相

关

浙江五洲新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经信（2021）

8号

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手续

费

2021/3/26 50,478.33

与收益相

关

浙江五洲新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个人所得税法》

新昌县新产品等技术创新项

目奖励补助

2021/3/19 200,000.00

与收益相

关

浙江五洲新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政发（2020）

8号

2021年度新昌第一批开放型

经济奖补助

2021/3/22 20,000.00

与收益相

关

浙江五洲新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商务（2021）

3号

中共新昌县委员会组织部英

才计划引才薪酬补助

2021/3/23 600,000.00

与收益相

关

浙江五洲新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共新昌县委员会

组织部英才计划引

才薪酬补助

2020年度高校毕业生就业见

习实习补贴

2021/3/29 24,347.00

与收益相

关

浙江五洲新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高校毕业

生就业见习实习补

贴申请受理公告

2020年度新昌县质量、 品牌、

标准领域财政奖励资金

2021/3/30 450,000.00

与收益相

关

浙江五洲新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市监字（2021）

25号

2020年度新昌县发明专利产

业化等3个项目奖补资金

2021/3/30 100,000.00

与收益相

关

浙江五洲新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政发（2020）

8号

新昌县2019年度第二批知识

产权项目财政补助

2021/4/16 41,000.00

与收益相

关

浙江五洲新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办理新昌县

2019年度第二批知

识产权项目财政补

助资金拨款手续的

通知

2021年度新昌第二批开放型

经济奖补资金

2021/5/13 15,000.00

与收益相

关

浙江五洲新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商务（2021）

4号

2018年度研发经费补助 2021/6/18 200,000.00

与收益相

关

浙江五洲新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政发（2018）10

号

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手续

费

2021/4/1 4,564.50

与收益相

关

浙江森春机械有

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个人所得税法》

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手续

费

2021/3/23 2,422.73

与收益相

关

浙江富日泰轴承

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个人所得税法》

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手续

费

2021/4/27 684.68

与收益相

关

浙江新春宇航轴

承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个人所得税法》

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手续

费

2021/3/4 1,135.72

与收益相

关

浙江富立轴承钢

管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个人所得税法》

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手续

费

2021/6/15 5,544.36

与收益相

关

浙江富立轴承钢

管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个人所得税法》

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奖

励

2021/5/26 2,000.00

与收益相

关

浙江富立轴承钢

管有限公司

嵊市委办发

（2020）67号

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手续

费

2021/3/22 255.98

与收益相

关

大连五洲勤大轴

承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个人所得税法》

商贸企业做大做强补助 2021/4/15 80,000.00

与收益相

关

浙江五洲新春集

团销售有限公司

关于促进现代服务

业转型升级的补充

意见

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手续

费

2021/2/25 1,555.67

与收益相

关

合肥金昌轴承有

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个人所得税法》

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手续

费

2021/3/16 201.81

与收益相

关

合肥金昌轴承有

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个人所得税法》

安置残疾人就业奖励 2021/3/19 6,471.00

与收益相

关

合肥金昌轴承有

限公司

合财社（2016）567

号,合残联（2019）

40号

收财政失业保险费返还补贴

款

2021/3/19 36,012.40

与收益相

关

合肥金昌轴承有

限公司

皖人社秘（2021）3

号

收财政失业保险费返还补贴

款

2021/1/6 1,795.00

与收益相

关

安徽金越轴承有

限公司

皖人社发（2020）

12号

霍山县“迎新春、新温暖、稳岗

留工”专项补助

2021/2/5 7,648.78

与收益相

关

安徽金越轴承有

限公司

霍人社（2021）

5号

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手续

费

2021/3/23 274.48

与收益相

关

安徽金越轴承有

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个人所得税法》

霍山县就业创业及技能培训

补助

2021/5/24 24,000.00

与收益相

关

安徽金越轴承有

限公司

霍山县就业创业及

技能培训政策明白

纸

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手续

费

2021/3/23 70.25

与收益相

关

安徽五洲新春冷

成形技术有限公

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个人所得税法》

霍山县就业创业及技能培训

补助

2021/1/21 11,000.00

与收益相

关

安徽森春机械有

限公司

霍山县就业创业及

技能培训政策明白

纸

霍山县“迎新春、新温暖、稳岗

留工”专项补助

2021/2/5 2,424.04

与收益相

关

安徽森春机械有

限公司

霍人社（2021）

5号

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手续

费

2021/3/23 92.42

与收益相

关

安徽森春机械有

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个人所得税法》

电力消费券 2021/1/28 15,000.00

与收益相

关

捷姆轴承集团有

限公司

常政办发（2020）

80号

工业数字化改造 2021/2/9 1,448,700.00

与收益相

关

捷姆轴承集团有

限公司

常政办发（2020）

52号

科技创新券 2021/2/24 9,900.00

与收益相

关

捷姆轴承集团有

限公司

常科（2020）

32号

两化融合补助 2021/3/12 300,000.00

与收益相

关

捷姆轴承集团有

限公司

常委办（2019）76

号第十三条

电力消费券 2021/4/7 15,000.00

与收益相

关

捷姆轴承集团有

限公司

常政办发（2020）

80号

电力消费券 2021/4/21 5,000.00

与收益相

关

捷姆轴承集团有

限公司

常政办发（2020）

80号

工业数字化改造 2021/6/29 1,448,800.00

与收益相

关

捷姆轴承集团有

限公司

常政办发（2020）

52号

省级工业新产品 2021/6/29 150,000.00

与收益相

关

捷姆轴承集团有

限公司

常委办（2019）76

号第十八条

福利企业增值税即征即退 2021/2/18 58,471.33

与收益相

关

新昌县五龙制冷

有限公司

财税(2016)

52号文件

专项稳岗就业补助 2021/1/21 492,500.00

与收益相

关

四川长新制冷部

件有限公司

川人社发（2014）

36�号

企业以工代训补贴 2021/1/6 303,500.00

与收益相

关

浙江新龙实业有

限公司

新人社发（2020）

61号

省级新产品财政补助 2021/2/26 20,000.00

与收益相

关

浙江新龙实业有

限公司

新经信（2021）

8号

开发型经济型奖补第一批资

金

2021/3/22 10,000.00

与收益相

关

浙江新龙实业有

限公司

新商务（2021）

3号

2020年第三、四季度人才项目

补贴

2021/3/30 11,600.00

与收益相

关

浙江新龙实业有

限公司

2020年度企业本科

生租房补贴申请受

理公告

2018年度研发经费补助 2021/6/18 200,000.00

与收益相

关

浙江新龙实业有

限公司

新政发（2018）10

号

企业以工代训补贴 2021/1/20 1,000.00

与收益相

关

浙江新春同合电

梯部件有限公司

杭人社发（2020）

94号

合计 7,294,450.48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16号———政府补助》等相关规定，上述政府补助7,294,450.48元与收益相关，确

认为当期损益。本公告的政府补助预计将对公司2021年度损益产生一定积极影响，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年

度业绩的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投资者知悉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2日


